
長庚科技大學推廣教育學員退費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    年  月   日 

班別名稱 □學分班□非學非班 課程名稱 
 

學員姓名  身分證字號 
          

E-mail 
 

聯絡電話 
 

手    機  

退費原因  

◎退費標準(實際上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退還學費、報名手續費用恕不退費) 

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  

□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，退還已繳學費九成。  

□自實際上課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退還已繳學費半數。  

原繳金額 元 應退金額 元 

※ 退費方式：□現金 □轉帳*退至學員本人帳戶(以下請擇一)，並附匯入帳戶之存摺影本。

(請粘貼於下面空白處) 

□郵局轉帳 郵局局號：            郵局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銀行轉帳 銀 行 別：            分 行 別：           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申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僅供本次證件申請相關用途、本單依學校保存期限後銷毀。 

*填寫完後請回傳至 MAIL：tlchen@mail.cgust.edu.tw 辦理，謝謝。 

申請人簽章 承辦人 推廣教育組組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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